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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： 

 

2016年3月29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
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的公眾諮詢申述 

 

香港鄉郊基金 (Hong Kong Countryside Foundation) 支持政府盡快制定和落實「香

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」，就此計劃本會有以下三項意見： 

 

1） 本會認為將自然保育工作「主流化」(Mainstreaming) 十分重要，因為自然保

育是眾人之事，不應單靠漁護署及環保局做事，其他政府部門亦應該有同樣責

任，以下舉例說明： 

 

例（1）渠務署 － 該署應該將已鋪上石屎的河道「生態化」，改造成「生態河

道」(ecological channel)。 

 

例（2）水務署 － 該署可以提升水塘和引水道的生態價值，打造成「生態水塘」，

而非局限於蓄水功能。許多人也許不知道水塘是香港最大的濕地，但現時水塘的

生態功能十分有限，有不少可以改善之處。在英國和中國大陸，不少水塘都是國

際重要濕地，有些更成為國家級保護區。 

  

例（3）康民署 － 該署應提高核下管理的市區公園的生態功能，特別是大型公

園如：動植物公園、香港公園、九龍公園，協助推廣自然保育。 

 

以上工作均能大大提升香港整體的生態容量，恢復和改善自然環境，增加生物資

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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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在保育方面，應多採用「伙伴合作」模式 (Partnership Approach) 推動。在過

去十多年，從塱原濕地保育、鳳園蝴蝶園、后海灣魚塘的生態管理，以及荔枝窩

活化社區等項目所得的經驗中看到，在政府或私人基金支持下，讓保育團體伙拍

當地農友、養魚戶和各持份者合作推動的保育工作，效果十分顯明，更能夠達到

多贏的局面。 

 

因此，政府應繼續大力支持這些以「管理協議」(Management Agreement) 模式，

由民間參與的保育項目。 

 

3）本會希望政府協助成立「自然保育基金」(Nature Conservation Trust) ，以更靈

活和積極的方法推動和實踐保育工作，特別適用於保育那些生態價值高，但屬於

私人擁有的土地。 

 

至於有關成立「自然保育基金」的具體意見，本會在今日會議後，會提交給環保

局。 

 

～全文完～ 

 

 

 




